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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申请豁免要约收购反馈意见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 

 

              编号：津锦律非 13F20180059-2018-3 

 

致：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

购报告书》（以下简称“《16 号准则》”）及其它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海

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诚资本”、“收购人”）的委托，为因天津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天津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天津市政

建设集团（以下简称“市政集团”）100%股权按照经备案的估值注入津诚资本，

津诚资本从而间接合计持有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松江”、

“上市公司”）48.30%股份（以下简称“本次收购”）所涉及事项提供专项法律

服务。 

为此，本所已就津诚资本为本次收购所编制的《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报告书》（以下简称“《收购报告书》”）的有关事项，出具了《关于<天津松江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 

鉴于，本所已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就津诚资本本次收购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向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申请豁免要约收购

之法律意见书》。 

鉴于，中国证监会于 2018年 9月 30日出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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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书》（181539 号），并要求律师针对本次申请豁免要约收购是否符合《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进行核查、出具明确意见，本所已于 2018

年 10月 17日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 

鉴于，中国证监会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出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本次反馈意见”），为此，本所根据《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反馈意见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反馈意见》问题 1： 

申请文件显示，你公司下属核心企业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天津

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等与天津松江主营业务存在重合。请你公司：按照《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19 号——豁免要约收购申请文件

（2006 年修订）》第七条规定，补充说明收购完成后你公司及下属企业与上市公

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持续关联交易及相应解决方案。如解决方案涉及你

公司承诺的，还应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有关要求，完善并补充披露

承诺事项。请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补充法律意见： 

一、关于同业竞争问题 

津诚资本成立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为天津市国资委 100%持股的国有平台公

司。本次收购前，津诚资本不控股上市公司的股份，同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收购后，津诚资本成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津诚资本为推动天津国有一级集团混改而控股的“市管企业”将包括如下集

团公司： 

序号 市管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1 天津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房地产业 

2 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房地产业 

3 天津一商集团有限公司 物资、商业批发、零售 

4 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管理、不良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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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资产经营管理等 

5 

天津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注：上市公司所属集团，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尚未完成划转和

工商变更）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经

营管理，房地产业 

目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业务，与津诚资本现阶段已控股的天房集团、

住宅集团等存在业务相同或近似的情况，但并不因此构成同业竞争，具体理由陈

述如下： 

依据《关于进一步发挥国有平台公司和金融企业国有股东作用加快推动混改

工作的通知》（津国资企改[2017]38 号），天津市国资委明确津诚资本作为市国资

委授权国有平台公司负责推动天房集团、住宅集团、市政集团等市管企业的混改

工作。 

依据《关于进一步发挥国有平台公司和金融企业国有股东作用加快推动混改

工作的通知》（津国资企改[2017]38 号），津诚资本作为国有平台的职责：“国有

平台公司和金融企业国有股东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

落实的领导作用，指导市属集团和金融企业科学制定混改实施方案，组织做好清

审评、招商洽谈、职工安置、土地房产处置、合规审核等相关工作，加快推进市

属集团和金融企业混改工作。” 

依据《市国资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公司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津国资【2018】1 号）相关规定：“对于股权拟注入投资运营公司的市

管企业，在股权注入前，投资运营公司依据《关于进一步发挥国有平台公司和金

融企业国有股东作用加快推动混改工作的通知》（津国资企改[2017]38 号）指导

推动其混改相关工作，从股权注入至完成混改期间，投资运营公司按照产权关系

负责推动混改等相关工作，混改以外事项仍继续由市国资委直接监管。” 

因此，我们认为津诚资本自成立之日起始终以天津市属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工作部署为己任，虽然津诚资本为本次收购人，但是津诚资本在业务方面、

营业范围方面对所持有的市政集团及其所属上市公司以及其他因“混改”而已注

入的“市管企业”住宅集团、天房集团等均不构成控制关系，市政集团以及其他

已注入的市管企业除混改以外的相关事项仍继续由市国资委直接监管，因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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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情形。 

同时，根据天津市属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部署，拟于 2021 年年底

前完成对市政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津诚资本将出让其控制权，市政集团混

改后，津诚资本及其关联方将不再可能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关系。 

二、关于关联交易问题 

本次收购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中“第六条 仅仅

同受国家控制而不存在其他关联方关系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的规定，津诚资

本和市政集团仅仅同受天津市国资委控制，而不存在其他关联方关系。因此，津

诚资本和市政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

联交易。 

三、收购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避免津诚资本及其控股子公司未来与天津松江产生实质性的同业竞争，收

购人作出如下承诺： 

“为全面贯彻落实天津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革的部署，天津市国资委设立了津诚资本，作为天津市非制造业国有企业混改的

持股平台，实际行使国资管理履职工作台的功能，发挥混改工作中的“助推器”

作用。包括市政集团在内的注入津诚资本的原天津市国资委所属集团的实际运营

情况不变。本公司承诺： 

1、2021 年年底前，完成市政集团混改工作，出让市政集团控制权； 

2、未来避免开展有可能与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减少和规范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关联交易； 

4、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确有必

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将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

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5、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不利用关联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津诚资本对市政集团及其所属上市公司以及其他

已注入的市管企业均不构成实质控制关系，市政集团以及其他已注入的市管企业除

混改以外的相关事项仍继续由市国资委直接监管，津诚资本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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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情形及持续性的关联交易。同时，根据天

津市属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部署，拟于 2021年年底前完成对市政集团混

合所有制改革工作并出让其控制权，市政集团混改后，津诚资本及其关联方将不再

可能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关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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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 

 

（盖章）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于娟娟 

                                                  经办律师：             

杨莹 

 

                                                  经办律师：           

胡新 

 

日期：2018年 10月 24日 

 


